
 

國立聯合大學ˍˍˍ學年度第ˍˍˍ學期進修學制

應屆(畢業)生證明申請表 
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請人  

學系(所)  學號  

出生日期  聯絡電話  

申請原因 

(請於□打) 

□升學因素  □兵役因素 

□就業因素  □其他因素：ˍˍˍˍˍˍˍˍˍˍ 

單位審查項目 通過 不通過 

系所審查：畢業門檻及學分 

 

 

          (核章處) 

 

 

          (核章處) 

進修教育組：畢業資格 

 

 

          (核章處) 

 

 

          (核章處) 

其他說明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 

          (核章處) 

 

 

          (核章處) 

註： 

1.本表只能證明應屆生所有畢業學分數可於此將學期修完並畢業，不能當作臨時畢業證書用。 

2.應屆畢業生證明申請作業時間約 3個工作天。 


